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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注入业绩不达标触发补偿的
会计与税务处理探讨

赵国庆■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第53号令）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在重大资产重

组中，如果资产评估机构采取收益现值法、假设开发法等基于

未来收益预期的估值方法对拟购买资产进行评估并作为定价

参考依据的，上市公司应当在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3年内

的年度报告中单独披露相关资产的实际盈利数与评估报告中

利润预测数的差异情况，并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核意

见；交易对方应当与上市公司就相关资产实际盈利数不足利润

预测数的情况签订明确可行的补偿协议。近日，有部分上市公

司发布公告，由于多重因素影响，部分注入资产的实际盈利情

况无法“达标”，从而触发补偿条款。

一、问题的提出

以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

002100，证券简称：天康生物）2011年4月15日发布的《新疆天

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资产河南宏展实业有

限公司实际盈利数与承诺数据的差异情况》公告为例。根据该

公告，天康生物2008年向河南宏展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宏展投

资）发行1 081万股，购买其持有的宏展实业及开创饲料100%

股权，宏展投资承诺3年内若不能完成盈利预测指标，将支付

现金补偿。2008年和2009年，收购资产均完成预测指标，但

2010年度实际盈利数与预测相差2 038.3万元。公告表示，经

天康生物与宏展投资协商，宏展投资将于2011年5月15日前将

差额补偿款2 038.3万元补偿到位。

在天康生物收到宏展投资的补偿款后，首先引发了对于双

方税务处理问题的思考，即天康生物收到的这2 038.3万元补

偿款是否应缴纳企业所得税？同时宏展投资支付的这笔补偿

款又能否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要正确回答这些问题，需要

对这一补偿款的性质有一个清晰的认定。

二、几种观点

笔者梳理了目前对于上市公司因重大资产重组涉及补偿

的性质的讨论，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无偿捐赠说：认为该补偿款属于一家公司对于另一家

公司的无偿捐赠。

2.合同违约金说：认为该补偿款属于合同违约金，即属

于一家公司因合同违约支付给另一家公司的违约金。

3.转让价款调整说：认为该补偿款属于对当初资产注入

时，资产转让价格的调整。

基于以上三种认识，有三种相应的税务处理方法：

1.如果该补偿款的性质被界定为一家公司对另一家公司

的无偿捐赠，则取得捐赠所得的一方应作为营业外收入缴纳企

业所得税。而支付补偿款的一方作为非公益、救济性捐赠，不

得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2.如果该补偿款的行为被界定为合同违约金，则收到

补偿款的一方取得的合同违约金收入应作为营业外收入缴

纳企业所得税。而支付补偿款的一方，由于支付的是合同违

约金，而非《企业所得税法》第十条规定的不得税前扣除的

罚金、罚款，因此，支付补偿款的一方应可以在企业所得税

税前扣除。

3.如果该补偿款被认定为是对当时资产转让时转让价格

的调整，则取得补偿款的一方在取得时不作为应税收入征收

企业所得税，而是作为当初取得资产的计税基础的冲减。而支

付补偿款的一方支付的补偿款是作为其当初取得资产转让收

入的一种调减，在企业所得税上，应调减其转让当期企业所得

税应纳税所得额，发生多缴税款的应给予退税或抵扣。比如

2008年 4月29日，天康生物是以每股16.92 元、发行1 081 万

股、发行股票对价 18 290.52 万元购买宏展投资18 297 万元的

资产，差额6.48 万元由天康生物以现金方式向宏展投资支付。

按资产重组的一般性税务处理，天康生物当初应确认收购资

产的计税基础为18 297 万元。2010年，天康生物收到2 038.3

万元后，应将该资产的计税基础冲减2 038.3万元。同时，在资

产转让当年，如果宏展投资是按18 297 万元确认转让所得缴

纳企业所得税的话，2010年在宏展投资支付2 038.3万元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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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追溯调减2008年度宏展投资的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

发生多缴税款的给予退税或抵扣。

三、笔者的观点

在对于以上三种观点进行仔细分析后，笔者发现，上述观

点并未看透上市公司在涉及重大资产重组中，由于注入资产业

绩不达标而支付补偿的行为本质。

首先，“无偿捐赠说”。无偿捐赠属于《合同法》上的赠与行

为。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

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赠与合同具有如下四个特征：（1）赠与

合同是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合同。（2）赠与合同是无偿合同。

（3）赠与合同是单务合同，即受赠人只享有权利而不承担相应

的义务。（4）赠与合同是一种效力较弱的诺成合同。显然，上市

公司资产重组中由于业绩未达标而支付补偿的行为，明显不符

合《合同法》中关于赠与合同的定义，因为它根本不是无偿和

单务的。没有资产的重组行为，就没有补偿的发生。取得补偿

方只有购买了资产，才能有资格取得补偿。所以，“无偿捐赠说”

不成立。

其次，“合同违约金说”。违约金是指按照当事人的约定或

者法律直接规定，一方当事人违约的，应向另一方支付的金钱。

在天康生物和宏展投资对于资产收购的协议中，宏展投资做

出承诺：如本次交易完成后3年内，若收益法进行评估的相关

资产的实际盈利数不足评估时的利润预测数，宏展投资将以现

金补足。因此，宏展投资向天康生物支付的补偿款，不仅不是

一种合同违约金，而恰恰是宏展投资履行当初合同承诺的行

为。因此，“合同违约金说”不能成立。

第三，“转让价款调整说”。该说法看似比较合理，但根据

合同的确定性原则，当初天康生物收购宏展实业和开创饲料

的价款已经支付，且资产已经转移，也就是说资产收购的合同

早已履行完毕了。如果将业绩不达标的补偿支付看成是对当初

转让价款的调整，则该实际已经履行完毕的合同由于3年的业

绩承诺协议而未履行完毕。该认识可能会牵涉到一系列问题，

比如天康生物取得资产后，在3年承诺期内价款支付尚未完全

确定期间，能否自由转让该资产；如果宏展投资未履行合同承

诺，天康生物能否要求撤销该资产转让合同等。

因此，相对于以上三种观点，笔者更倾向于认定在天康生

物与宏展投资的协议中，实际包含了两个相互联系的合同，一

个是《资产收购合同》，另一个是《业绩承诺补偿合同》。实际上，

基于合同双方的有限理性原则，当初《资产收购合同》中约定

的转让价款是基于当时合同双方的认识和客观条件所能达成

的最合理的交易价格，对于该交易价格是否公允的风险，双方

都应该有合理的预期。而《业绩承诺补偿合同》正是天康生物

对交易价格是否公允的风险进行风险管理的一种工具。由于

当初资产转让价格的确定是基于未来预期收益的折现，而预

期的收益存在着风险，因此天康生物为管理这种资产收购价

格过高导致损失的风险，向资产销售方宏展投资购买了一份业

绩保险。由于保险的标的物是被收购公司的年度净利润，而净

利润和股票价格、利率、汇率类似，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是一

个随机变量，因此该《业绩承诺补偿合同》的实质是，宏展投

资向天康生物出售了3份场外看跌期权，该期权的行权价格分

别为其在合同上承诺的各年预期净利润。同时由于补偿行为只

有在各年净利润数字公布后才能确定，换句话说，该看跌期权

只有在到期后才能行权，因此这些期权属于欧式看跌期权。

所以，当初天康生物和宏展投资签订的资产转让协议中

实际上是包含了3份欧式看跌期权合同，宏展投资在该份资产

转让协议中转让的总价款中实际包含两项内容：第一个是其

转让持有的宏展实业和开创饲料股权的所得；第二个是卖出3

份欧式看跌期权取得的价款。

那么，应该如何在18 297 万元的转让价款中分离出资产

转让所得和出售3份欧式看跌期权的价款呢？这是一个难题，

且直接关系到双方对于《业绩承诺补偿合同》的会计处理。

案例中是比较简单的欧式看跌期权，通过运用布莱克—

斯科尔斯模型（Black-Scholes model），可以对这3份欧式看

跌期权进行定价。为简化讨论，假设该资产转让协议中只涉

及1年的业绩承诺（其他2年承诺可按类似方法进行估价），即

2008年承诺的净利润应达到2 389.3万元。根据布莱克—斯科

尔斯模型，可以估计出该份看跌期权的价值：

其中 ：

S 表示资产的现值，这里指当前的净利润额，比如在资产转让合

同签订的 2008 年 4月，经审定的转让资产的 2007 年度净利润合计假

设为 2 000 万元。

L 表示期权行权价格，这里指合同的承诺利润，即 2008 年的承

诺净利润为 2 389.3 万元。

T 为期权有效期 ：这里为 1 年。

r 为无风险利率，这里假设以一年期国债收益率 3.4% 代替。

σ 为年度化标准差，这里为净利润的年度波动率水平。这个指标

的估计比较困难，需要根据目标资产过去年度的净利润波动水平，通

过一定的技术手段去估计。这 里，假设净利润的年度波动率分别为

10%、20% 和 30%。

P 为看跌期权的初始价格。

讨论与争鸣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财务与会计·2012 0150 

Finance & Accounting

σ 10% 20% 30%

N（d1） 0.08 0.27 0.37

N（d2） 0.07 0.21 0.26

P 307.8 364.4 449

从上面计算可以看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该看跌

期权的价值随着净利润波动率水平的提高而增加。

假设，净利润的波动率水平为20%且2008年最终的净利

润水平只有1 800万元。

在会计处理上，由于该衍生工具不符合套期会计的处理

原则，双方应按《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的确认和

计量》进行会计处理。其中，天康生物应将支付的全部对价中

的364.4万元借记一项衍生工具—看跌期权。同样，宏展投资

应将收到的全部对价中的364.4万元贷记一项衍生工具—看

跌期权。最终2008年净利润为1 800万元，宏展投资应向天康

生物支付589.3万元。此时，天康生物应按如下方式进行会计

处理（单位：万元，下同）：

借：银行存款                                    589.3

        贷：衍生工具—— 看跌期权              364.4

                投资收益          224.9

宏展投资的会计处理：

借：衍生工具—— 看跌期权          364.4

        投资收益               224.9

        贷：银行存款                                  589.3

在税务处理上，对于衍生工具相应的税务处理问题，税

法上尚未有明确的规定。一种税务处理方法是按照企业的会

计处理方法，天康生物在购买资产支付对价时，分别确认资产

和衍生工具的价值。在实际行权时按会计确认的投资收益或

投资损失计算企业所得税（如果利润达标不支付补偿，衍生工

具到期价值为0，此时天康生物需确认投资损失）。而宏展投

资在转让资产取得对价时，分别确认资产转让的投资收益和

衍生工具—看跌期权。在实际行权时按会计确认的损失或

投资收益计算企业所得税。考虑到分离处理会增加税务处理

的难度，且对于一些复杂的衍生工具的定价比较困难，在税务

处理上也可以采用一些简化办法，即天康生物在购买资产时，

按支付的全部对价作为取得资产的计税基础（不再分离衍生工

具），实际行权时取得的补偿款直接确认为投资收益，在当期

缴纳企业所得税。而宏展投资转让资产时直接按收到的全部

对价确认资产转让收益（不再分别确认转让收益和衍生工具），

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行权支付补偿时直接确认投资损失，在

企业所得税前申报扣除。这种税务处理方式可能在实践中更

容易被接受。

（作者单位 ：南京市江宁地方税务局）

责任编辑 武献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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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讯

中注协印发《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协议范本》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办56号文件精神，促进会计师事务所做强做大，帮助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向特殊普通合伙转制，指导转制
事务所加强和规范内部治理，中注协近期印发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协议范本》（以下简称范本）。范本重点对合伙事务
所关注的合伙人条件、入伙与退伙、合伙人权利与义务、责任承担与追偿、合伙组织架构及职权等，提出了导向性规范意见，为
事务所转制后在“依法、人合、透明、效能”的体制框架下运行提供了借鉴。

范本总计 9 章 117条，具体内容包括 ：总则，事务所的宗旨、经营目标和经营范围，合伙人出资及事务所财产，合伙人，合伙
事务执行，工作规则和员工管理，财务会计制度、利润分配与亏损分担，解散与清算，争议解决及其他等。其中，合伙人和合伙事
务执行构成范本的核心内容。

范本提供的合伙约定事项包括三个层次 ：一是法律法规、规章有明确规定必须作出约定 ；二是行业规范有明确规定应当作
出约定 ；三是行业管理做法基于经营管理和合伙文化建设的目标需要作出约定。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组织形式的事务所，可在法
律法规以及规章的框架下，参照该范本，根据本所实际订立合伙协议，也可在范本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或简化，灵活参考使用。

（本刊记者）

在 S=2 000，L=2 389.3，T=1，r=3.4%，σ 分 别 为 10%、

20%和30%情况下，P的价值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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